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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令依據： 

《國立中央大學紀念品製作銷售管理辦法》 

 

二、處理流程： 

 

(一) 自行製作委售 

 

 

 

 

 

 

 

 

 

 

 

 

 

 

 

 

 

 

 

 

 

 

 

 

 

 

 

 

 

洽詢設計公司，討論紀念品企

劃可行性、製作數量及預算 

簽請同意製作紀念品並

撥付經費（金額若超過十

萬元，依規定招標採購） 

設計稿審核與修改 

製作專案紀念品。成品簽收、驗收後，

由業務承辦人列冊管理，並與委售廠商

簽訂契約開始販售 

結案存檔 

可行 不可行 

同意 

參考校內教職員生、校友或消費者之建

議，選定欲製作之紀念品項目 

每季依據廠商銷售報表填寫貨款繳費

通知單請款，收到款項後，填報營業稅

繳款書交出納組辦理繳稅事宜 

開始委售後 

不同意 



 

(二) 授權廠商製作販售 

 

 

 

 

 

 

 

 

 

 

 

 

 

 

 

 

 

 

 

 

 

 

 

 

 

 

 

 

 

徵選紀念品授權廠商及紀念品。廠商應

提案商品企劃和樣品，送交秘書室審核 

簽訂授權合約並製

作商品販售 

秘書室填寫營業稅繳款書交出

納組辦理繳稅事宜 

授權廠商每季向秘書室結報銷售報表，並繳付

授權金；秘書室填寫授權金繳費通知單交授權

廠商付款。 

結案存檔 

開始販售後 

收納款項後 

授權期滿 

通過 不通過 


